
音乐技能 

一、听辩单音(共弹三遍，每一遍弹一次标准音)  

 

二、用固定音高听辩和声音程（每组弹奏三遍标准音，每组音程弹奏

三遍） 

 

三、听辩节奏（速度两遍，节奏五遍，五线谱 简谱记谱均可） 

 

四、用固定音高听辩旋律（标准音弹奏两遍，速度两遍，旋律弹奏五

遍） 

 

五、任选一乐器演奏或任选一首声乐歌曲演唱，要求演奏或演唱作品

长度超过三分钟可以完成一首作品，不足三分钟者必须完成两首作品。 

90-100 分 有很高的演奏或演唱水平，作品难度大，音乐表现力强，能引起人强

烈的共鸣。 

80-89 分 有较好的演奏或演唱水平，作品难度较大，音乐表现力不够完美。 

70-79 分 可以完整地演奏或演唱作品，作品难度小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，音乐表

现力不够。 

60-69 不能够完整地演奏或演唱作品，作品难度小，存在着较大的缺陷，音乐无

表现力。 

60 分以下 中途停止演奏或演唱。 


